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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行車規則(111.01.03修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本規則依鐵路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條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一

準用第四十條第二項、第五十六條之三第二項、第五十六條之五第四

項及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三第二項、第五十六條之五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站：指旅客上下車，貨物裝卸、列車編組、車輛調移、列車交會

避讓及處理固定號誌機之場所。 

二、正線：指提供旅客運送服務使用之路線或其他列車運轉經常使用

之路線。 

三、側線：指正線以外之路線。 

四、保安裝置：指維持車輛及列車安全運轉所需之設備及設施。 

五、車輛：指動力車、客車、貨車及特殊車輛。 

六、列車：指動力車單行或牽引車輛，具有完備列車標誌。 

七、動力車：指以蒸汽、內燃、電力等為動力之車輛。 

八、閉塞區間：指不能同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之號誌區間。 

九、保安方式：指為防止列車超過運轉限制速度及確保同一閉塞區間

內不得同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所施行之運轉方式。 

十、站內、站外：站內指進站號誌機（如同一路線設有二個以上進站

號誌機時為其最外方者）或站界標之內方；站外指進站號誌機或

站界標之外方。但複線行車區間列車出發方面未設站界標者，以

相反方向路線之進站號誌機之位置為其內外之境界。 

十一、建築界限：指在軌道左右或上方之構造物與軌道間，保持一定

空間，不致妨礙列車或車輛運轉之界限。 

十二、號誌：依形、色、音等指示列車或車輛在一定區域內之運行條

件者。 

十三、號訊：依形、色、音等在從事人員間相互表達意旨於對方者。 

十四、標誌：依形、色等表示列車、車輛或設備之位置、方向及其他

狀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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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列車防護：指列車行駛或停於站外路線上或因路線、電車線路

本身發生障礙，需使駛來列車安全停車之防護措施。 

十六、警衝標：指路線分岐處所或交岔處所各路線上之車輛，不致阻

礙他線之運轉界線點所設之標記。警衝標之內方指車輛互不阻

礙之方向。 

第二章 安全管理 

第 3條 

鐵路機構應依其系統之規模及特性，設置安全管理組織，依交通部公

告時程實施安全管理系統；其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立應符合安全管理系

統之實施架構指引（如附件_略）。 

鐵路機構完成前項安全管理系統建立後，應將其執行之手冊報交通部

備查。 

第 4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安全管理組織，應包括下列組織： 

一、安全委員會：為鐵路機構內審議、協調及決策安全管理有關業務

之組織。 

二、安全管理單位：為鐵路機構內擬訂、規劃、推動及考核安全管理

有關業務之組織。 

第 5條 

安全管理之實施，應由鐵路機構最高權責主管或對其機構具管理權限

之代理人綜理，並由鐵路機構內各層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人

員執行。 

鐵路機構應明確界定最高權責主管及各層級管理階層所應負之安全責

任。 

第 6條 

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安全管理系統，應具有下列功能： 

一、辨識安全危害因子。 

二、確保維持可接受安全水準之必要改正措施已實施。 

三、評估安全績效指標並持續改進以降低安全風險。 

四、以持續增進整體安全績效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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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車人員 

第 7條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施予訓練、管理及考核，並針對行車人員值勤

之必須遵守事項及限制訂定值勤作業規定。 

前項值勤作業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後實施。 

第 8條 

鐵路機構於行車人員執行勤務前，應實施酒精濃度檢測，並由當值人

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查核。 

前項酒精濃度檢測結果，行車人員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零毫

克者，鐵路機構應停止其當日勤務。 

第 9條 

行車人員值勤過程中如因身體不適影響勤務之執行時，鐵路機構應採

必要之運轉調度、人員更替或醫療救護等措施，必要時停止執行勤

務，以維行車安全。 

第 10條 

鐵路機構應訂定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自主健康管理相關規定，其內容

包括： 

一、就醫須知。 

二、用藥須知。 

三、血壓管理。 

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如身心狀態不佳、服用藥物、或自認無法勝任行

車工作時，應主動向鐵路機構報告。必要時鐵路機構應停止其執行勤

務。 

第四章 路線及車輛 

第一節 路線 

第 11條 

鐵路機構於每日營運前，應巡視正線一次。但因營運特性，無法於營

運前完成巡視者，得報經交通部同意，於每日營運時段巡視。 

鐵路機構應訂定正線巡視作業規定，並報請交通部備查；其修正時，

亦同。 

相關巡視紀錄應經鐵路機構當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

核。 

正線因災害致有妨礙列車運轉之虞時，應予監視並採取安全防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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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條 

路線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鐵路機構非經檢查及試運轉，並確認得安全

運轉者，不得使用： 

一、新建、改建或整修完畢者。 

二、因災害或行車事故，致有影響列車或車輛運轉安全之虞者。 

三、停用後，恢復運轉前。 

前項第一款屬輕微整修無運轉安全之虞者，得免予試運轉。 

第一項檢查應經鐵路機構當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核。 

鐵路機構應依第一項各款情形訂定相關之試運轉作業規定。 

第 13條 

路線遇有不能保持列車依原定速度安全運轉時，應以號誌表示之，並

在應特別注意之處所予以監視。 

站外正線因臨時發生障礙須使列車停車時，應即施行列車防護。 

第 14條 

鐵路機構應評估正線可能發生之潛在危險，依鐵路之系統特性設置適

當之危險偵測設施或採取適當之檢測與防護措施；其於高速鐵路至少

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地震、強風、豪雨等天然災害之偵測設施。 

二、橋梁、隧道等重要結構之安全檢測措施。 

三、機電系統安全偵測設施。 

四、隧道洞口、路塹邊坡經評估分析有落石與土石流潛能時，應設計

適當之監測裝置與防護設施。 

五、軌道斷軌偵測設施。 

鐵路機構應就前項規定事項之危險應變處理訂定行車運轉作業規定，

並報交通部備查；其修正時，亦同。 

第 15條 

建築界限內不得放置物件；其有侵入建築界限內致影響列車或車輛運

轉安全之虞時，雖在建築界限外，亦不得放置。但遇工作上必要並完

成防護措施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應經鐵路機構審查同意，並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

時查核。 

第 16條 

路線因辦理改建或整修工程，致有影響列車及車輛運轉安全之虞者，

鐵路機構應於施工前，封鎖或停用該工程施工區間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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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車輛 

第 17條 

列車完成編組進入正線運轉前，鐵路機構應對車輛之主要部分及列車

功能進行檢查，並訂定其作業程序。 

鐵路機構應就列車運轉異常狀況及其對應之車輛主要部分與列車功能

採取適當之處理，並訂定對照處理程序。 

前二項之檢查及處理應由鐵路機構當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

時查核。 

第 18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鐵路機構非經檢查及試運轉，並確認得安全

運轉者，不得使用： 

一、新製、改造或修理完成者。 

二、停用後，恢復使用前。 

三、發生行車事故者。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情形屬輕微修理或無影響運轉安全之虞者，得免

予試運轉。 

第一項檢查應經鐵路機構當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核。 

鐵路機構應依第一項、第二項各款情形訂定相關之試運轉作業規定。 

第 19條 

運載旅客之列車及使用液體燃料之動力車，應備置滅火設備。 

第 20條 

車輛裝載貨物，不得超過其標明之載重量；裝載重量應由鐵路機構當

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核。 

貨物裝載應力求重量分配均勻，並注意使貨物不致因運轉之動搖而有

崩塌或墜落之虞。 

第 21條 

無蓬貨車裝載貨物，不得伸出貨車之側板及端板內層立面或車身外

方；標明裝載高度者，不得超過其標明之裝載高度。但輸送闊大貨

物，經確認其裝載狀態無影響運轉安全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 22條 

裝載危險品之罐車或將裝有危險品之容器裝載於車輛時，應確認危險

品無洩漏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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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條 

車輛裝載危險品時，應於車輛兩側顯明處所標明危險品標識。 

第五章 運轉 

第一節 號誌、號訊及標誌 

第 24條 

鐵路機構應訂定號誌、號訊及標誌之種類，與其顯示方式及對應之意

義。 

第 25條 

號誌、號訊及標誌之顯示方式以晝夜區分者，因天候、處所等狀況，

致晝間之顯示方式無法清楚辨認時，應採夜間之顯示方式。 

第 26條 

號誌顯示裝置發生故障時，應顯示對列車或車輛運轉上最大限制之號

誌，或不顯示號誌。 

號誌無顯示或顯示不正確時，應視為對列車或車輛運轉上顯示最大限

制之號誌。 

第 27條 

調車人員應先確認供調車之進路安全後，始得顯示調車號訊。 

第 28條 

列車編組完畢或折返前，應確認其前、後端標誌完備，且於前、後端

顯示不同標誌。於行車方向之前端顯示前部標誌，後端顯示後部標

誌。但退行運轉與推進運轉時，不在此限。 

前項確認應由鐵路機構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核。 

第 29條 

鐵路機構應按照路線區間之設施狀況及對應於車輛之性能、構造及強

度，規定列車之最大聯掛長度或重量。 

第二節 列車編組 

第 30條 

列車氣軔須全部貫通，且應於編組完畢出發前進行軔機試驗，並確認

其作用。 

無貫通氣軔機之列車，應按列車重量配置相當數量設有手軔之車輛。

配置其他型式軔機之車輛，應確認其足供列車煞停。 

前二項確認應由鐵路機構當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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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條 

運送旅客之列車駕駛室以外車輛，應有於緊急狀況下，足供列車煞停

之操作裝置。 

第 32條 

裝載火藥類、易燃類及其他危險品貨車之車輛，不得聯掛於運送旅客

之列車。 

裝載火藥類、易燃類及其他危險品貨車之聯掛規定，由各鐵路機構另

定之。 

第三節 車輛及列車運轉 

第 33條 

車輛及列車之運轉，應依號誌、號訊及標誌之顯示辦理。 

第 34條 

車輛非經組成列車，不得在站外正線運轉。但調車時不在此限。 

第 35條 

運送旅客之列車於站之出發、通過及到達時刻，應依排定之時刻辦

理。列車運轉紊亂時，應施行運轉整理，盡力恢復準點運轉。 

第 36條 

車輛之運轉，應依據中央行車控制設備或站負責列車運行管理者之指

示，以調車方式進行。 

第 37條 

車輛及列車之駕駛室，除值勤駕駛人員及依規定執行業務人員外，其

他人員非經申請鐵路機構同意，不得進入。 

前項人員之管理、申請及同意等事項，由鐵路機構另定之。 

第 38條 

駕駛工作須在列車行進方向最前部車輛之駕駛室辦理。但下列情形已

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時，不在此限： 

一、退行運轉。 

二、作為救援列車運轉。 

三、運轉工程列車。 

四、車輛故障。 

五、推進運轉。 

六、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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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條 

列車不得退行運轉。但下列情形已採取必要之安全防護措施時，不在

此限： 

一、工程列車或救援列車在工作上有必要。 

二、發現路線或車輛有影響行車之障礙。 

三、為進行設施或車輛之試驗。 

四、調車。 

五、報經交通部同意之特殊情事。 

第 40條 

當二以上列車或車輛到離站時，有相互妨害進路之虞者，不得使其同

時運轉。 

第 41條 

站間中途停車之列車，應速作列車防護措施。但以兩站間為單一閉塞

區間者，不在此限。 

前項列車在已請求救援列車或接獲救援列車駛來之通知時，於該救援

列車未到達前，不得移動停車位置；搶修路線之工程列車或車輛，於

該區間另有其他工程列車進入時，亦同。 

前二項列車防護措施之相關規定，由鐵路機構另定之。 

第 42條 

正線應劃分閉塞區間。 

列車之運轉，應施行常用保安方式；其於高速鐵路列車應採具有自動

列車控制設備之常用保安方式。不能施行常用保安方式時，得依代用

保安方式運轉。 

於緊急狀況下，無法依前項規定之保安方式運轉時，得在前方視野能

見之情況下，以列車駕駛能及時停車之速度運轉。 

第一項閉塞區間之劃分及前二項列車運轉方式之相關規定，由鐵路機

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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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條 

高速鐵路發生下列情況時，列車須依照中央行車控制設備之列車運行

管理者之指示運轉： 

一、保安方式變更時。 

二、退行運轉時。 

三、作為救援列車運轉時。 

四、運轉工程列車時。 

五、依前條第二項規定運轉時。 

第 44條 

同一閉塞區間，不得同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但鐵路機構就特殊之情

事，於無影響運轉安全之虞，另定其運轉方式者，不在此限。 

第 45條 

列車因故障而致部分車輛之軔機無法作用時，應依故障車軸佔該列車

之全部車軸比例，限制其運轉速度；其最前部或最後部車輛之軔機無

法作用時，列車不得運轉。但有緊急狀況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限制運轉速度之相關規定，由鐵路機構另定之。 

第 46條 

因暴風雨雪等災害，致有影響列車運轉安全之虞時，鐵路機構應視情

況採取限制列車運轉速度或暫時停止列車運轉等之適當措施。 

當災害有可能對於正線上之列車運轉形成障礙時，鐵路機構須對該區

間予以監視。 

第 47條 

鐵路機構發現須停止列車運轉之障礙時，應立即停止列車運轉並採取

列車防護措施。 

第 48條 

站外正線使用工程檢查或維修之車輛時，不得阻礙列車之運轉。 

第 49條 

運送旅客之列車到站時，應確認停靠位置後，始得開啟側面車門。離

站前，應確認側面車門為關閉狀態。 

第 50條 

列車到離或通過站時，鐵路機構應對月台上旅客及列車狀況予以監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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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條 

調車應依號誌或號訊辦理。 

第 52條 

車輛非有適當之制軔，不得以溜放或流轉方式辦理。 

旅客乘坐之車輛、裝載火藥類之車輛及裝載貨物因溜放而易生危險之

車輛，不得溜放或流轉，其他車輛亦不得向其溜放。 

第 53條 

施行保安方式後之站，對於駛來列車之方向，不得使用站外正線調

車。但有施行禁止列車進入及不影響其他列車安全運轉之措施者，不

在此限。 

第 54條 

站外正線或坡度在千分之十以上之路線，禁止人力調車；使用站內正

線施行人力調車時，應監視之。 

第 55條 

正線上之轉轍器應與號誌聯鎖使用，於列車及車輛通過前，應予以鎖

錠。 

號誌裝置或聯動裝置之故障、修理等，致與有關號誌機不能聯鎖之轉

轍器，鐵路機構應視路線使用方向加鎖。 

第四節 運轉速度 

第 56條 

鐵路機構應依據路線條件、電車線之強度、車輛之構造及列車保安方

式之種類，分別訂定列車最高運轉速度；其有下列情事者，並應限制

其運轉速度： 

一、推進運轉。 

二、退行運轉。 

三、列車越過各類號誌之顯示處所進行。 

四、調車。 

五、報經交通部同意之特殊情事。 

列車運轉時，不得超過前項規定之運轉速度限制。 

第五節 車輛停留 

第 57條 

車輛停留時，應採取防止車輛移動之必要措施；其必要措施由鐵路機

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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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條 

停留裝有危險品之車輛，認為週圍情況有危及安全之虞時，應作調移

其他路線等防止危險之措施。 

第 59條 

車輛不得越過警衝標停留。 

第六章 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 

第 60條 

本法所稱重大行車事故，指營運時段發生下列情事： 

一、正線衝撞事故：指於正線發生列車互相、車輛互相、或列車與車

輛互相間之衝撞或撞觸。 

二、正線出軌事故：指於正線發生列車或車輛傾覆或脫離軌道。 

三、正線火災事故：列車或車輛於正線發生火災。 

前項第三款所稱火災，指因燃燒致生延燒而須即刻滅火之狀態。 

第 61條 

本法所稱一般行車事故，指前條所定重大行車事故以外之下列情事： 

一、衝撞事故：指發生列車互相、車輛互相、或列車與車輛互相間之

衝撞或撞觸。 

二、出軌事故：指發生列車或車輛傾覆或脫離軌道。 

三、火災事故：指列車或車輛發生火災。 

四、平交道事故：指列車或車輛於平交道與道路車輛或行人發生衝撞

或碰撞。 

五、死傷事故：指除前四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或跳、墜車致發生

人員死亡或受傷之情事。 

六、設備損害事故：指除前五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

變造成設備或結構物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損害。 

七、運轉中斷事故：指除前六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

變造成一小時以上之運轉中斷。 

前項第三款所稱火災，同前條第二項規定。 

第一項第七款所稱運轉中斷，指正線任一路段雙向列車均無法運轉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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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條 

本法所稱異常事件，指列車或車輛運轉中遇有下列情事，未造成前二

條所定行車事故者： 

一、列車或車輛分離：指列車或車輛非因正常作業所致之分離。 

二、進入錯線：指列車或車輛進入錯誤軌道，或於應停止運轉之工程

或維修作業區間內運轉。 

三、冒進號誌：指列車或車輛停於顯示險阻號誌之號誌機內方或通過

未停。 

四、列車或車輛溜逸：指列車或車輛未經駕駛員或相關人員操作控

制、或錯誤操作之移動。 

五、違反閉塞運轉：指列車進入未辦理閉塞區間。 

六、違反號誌運轉：指列車或車輛未依號誌指示運轉。 

七、號誌處理錯誤：指人員錯誤操作號誌裝置或應操作而未操作。 

八、車輛故障：指車輛之動力、傳動、行走、連結、集電設備、車

門、軔機、車體或其他裝置等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異常等影響

運轉之情事。 

九、路線障礙：指土木結構物或軌道設備發生損壞、變形或功能異常

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電力設備故障：指變電站設備、電車線設備、電力遙控設備及其

他附屬裝置等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

情事。 

十一、運轉保安裝置故障：指列車自動控制裝置、聯鎖裝置、行車控

制裝置、軌道防護裝置、轉轍裝置、列車偵測裝置、號誌顯示

裝置、冒進防護裝置、災害偵測裝置及其附屬設備發生故障、

損壞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二、外物入侵：指人員或外物侵入鐵路路權範圍、破壞鐵路設備、

擱置障礙物或其他行為，致影響列車或車輛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三、危險品洩漏：指瓦斯、火藥或其他危險品從列車或車輛顯著洩

漏之情事。 

十四、駕駛失能：指駕駛人員於駕駛列車或車輛過程中，因身心健康

因素，致無法安全駕駛或完成勤務之情事。 

十五、天然災變：指強風、豪大雨、洪水、地震等其他自然異常現

象，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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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列車取消：指前列各款以外之事件，造成未依規定或未經核准

取消時刻表訂列車班次之情事。 

十七、其他事件：指前列各款以外，經交通部認定之情事。 

第 63條 

鐵路機構有重大行車事故發生者，應依下列規定報告交通部： 

一、即刻以電話、簡訊或行動通訊軟體通報。 

二、於發生後一小時內傳送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 

三、後續通報：每隔四小時通報並儘速傳送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至

恢復正常運轉止；但交通部另有指示時，依其指示通報。 

鐵路機構有一般行車事故、前條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十三款至第十六

款所定異常事件發生者，應依前項規定報告交通部；前條第二款、第

三款或第五款至第十二款之異常事件，經交通部公告並通知鐵路機構

者，亦同。 

第一項重大行車事故或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一般行車

事故發生時，鐵路機構並應即刻以電話通報相關警察機關。 

鐵路機構依據運輸事故調查法及重大鐵道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第三

條之規定，通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時，應副知交通部。 

第 64條 

鐵路機構有重大行車事故或一般行車事故發生者，應於事故發生日起

七日內或依交通部指定日期，提報行車事故報告書；其有正當理由於

期限內未能確認之事項，應於完成確認後補正。 

第 65條 

鐵路機構有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或異常事件發生者，應按月

填具行車事故事件月報表，於次月十五日前提報交通部。 

第 66條 

本法所稱嚴重遲延，指列車時刻表所訂列車於任一站之出發或到達時

刻，較表訂時刻延誤達一小時以上之情事；其於高速鐵路，指延誤達

三十分鐘以上。 

前項嚴重遲延，除本規則已規定通報者外，鐵路機構應依下列規定通

報交通部： 

一、即刻以電話、簡訊或行動通訊軟體通報。 

二、每隔四小時或依交通部指示將處理經過及復原情形以電話、簡訊

或行動通訊軟體通報，至恢復正常運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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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條 

有關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行車事故報告書、行車事故事件月報表之

內容、格式及填寫說明，由交通部另行公告之。 

交通部得就鐵路機構依前項格式所提通報表、報告書及月報表，要求

鐵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第 68條 

鐵路機構就旅客及貨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紀錄，

應有效保存；其保存項目如下： 

一、行車調度紀錄。 

二、道旁號誌系統紀錄。 

三、車載行車運轉紀錄。 

四、行車調度無線電通聯紀錄。 

五、列車車前影像及平交道監視影像紀錄。 

六、列車進入正線運轉前之車況檢查紀錄。 

七、機車車輛檢修紀錄。 

前項各款紀錄應保存之最低期限如下： 

一、第一款至第六款：三個月。但因現有設備限制無法符合者，得提

出說明及改善計畫報請交通部同意縮短之。 

二、第一款至第六款之紀錄涉及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或異常

事件者：一年。 

三、第七款：依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規定辦理。 

鐵路機構應依鐵路特性就第一項各款紀錄，提送細項名稱及其保存期

限，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三日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個月內

報請交通部核定，並於交通部核定之日起二個月內提送前二項之管理

作業規定報請交通部備查；其變更時亦同。 

第 69條 

前條所定之保存紀錄，鐵路機構應確保其可供聽、讀、閱覽或藉助科

技得以閱覽或理解，以隨時備供交通部查核。 

第 70條 

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或異常事件，應儘速搶修

相關設施，恢復運轉。如有人員傷、亡時，應儘速救護，妥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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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 71條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鐵路機構應依據本規則訂定鐵路行車實施要

點，報請交通部核准。 

第 72條 

本規則所定交通部辦理之事項，得委任所屬機關執行之。 

第 73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